酒钢集团康乐公寓维修改造项目专项资金审计及竣工决算审计服务采购内容
一、采购内容及要求
[bookmark: _GoBack]采购范围：本次采购范围为康乐公寓维修改造项目现场审计服务。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规范要求，开展该项目竣工决算审计与专项资金专项审计工作：围绕项目《项目经理责任书》核定的840万元静态总投资实施竣工决算审计，同步对项目列支的2025年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506.25万元开展专项审计；按要求编制并出具竣工决算审计报告、专项资金审计报告，确保成果满足项目验收要求及政府相关部门备案审核标准。
二、合同期限： 投标人应在合同签订后30日历天内向建设单位提交服务成果；提交服务成果后5日历天内完成向政府主管部门的备案。
三、服务成果要求
承包人应根据国家现行有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条例、标准、规范、规程完成服务工作。
[bookmark: _Toc4699]承包人应针对项目特点，收集发包人相关基础资料，开展现场调查研究，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
[bookmark: _Toc16887][bookmark: _Toc19573]承包人应确保服务成果完整、真实准确、清晰有据，且应无偿修改、补充和完善。
[bookmark: _Toc17320]承包人按照以下时限要求完成服务工作：
承包人应在合同签订30日历天内向发包人提交服务成果；提交服务成果后 5 日历天内完成向政府主管部门的备案。
承包人提交服务成果的具体形式为：纸质及电子版（PDF格式）。
承包人服务成果提交清单如下：
	序号
	成果名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1
	酒钢集团康乐公寓维修改造项目2025年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审计报告
	份
	8
	纸质版8份，PDF版一份

	2
	酒钢集团康乐公寓维修改造项目决算审计报告
	份
	8
	纸质版8份，PDF版一份


[bookmark: _Toc24335][bookmark: _Toc18812]四、主要技术条款
主要技术条款及技术标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法律法规部分：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准则》；
1.5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
1.6《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16〕503 号）；
1.7《企业会计准则》（财政部令第 33 号）；
1.8《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0 - 2013）；
1.9《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财会[2022] 36 号）；
1.10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管理办法；
1.11《内部审计准则》（2023 年修订）；
1.12《第三方机构预算绩效评价业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二）技术标准部分：
2.1 《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16〕503 号）
2.2 《企业会计准则》（财政部令第 33 号）
2.3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0 - 2013）
2.4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财会[2022] 36 号）
2.5 《内部审计准则》（2023 年修订）
2.6《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